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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

朝鲜族用品生产条例

（1993 年 1 月 9 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3 年 3 月 6 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发展朝鲜族用品生产，满足朝鲜族生产

和生活的特殊需要，促进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朝鲜族用品生产，是指根据党的民族

政策，从尊重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出发，为满足朝鲜族生产和生活的

特殊需要而专门组织的生产。

第三条 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执行有关政策；积极生产朝鲜族用品，其产值应达到该企业总产值

的 30% 以上。

第四条 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的确定，必须由本级民族事务

委员会会同企业主管部门、税务部门、银行共同审核，按规定报请

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朝鲜族用品的认定，由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会同企业主管

部门、税务部门共同审核，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不符合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擅自转产非朝鲜族用

品的，应取消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资格及享受的优惠政策。

第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

对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积极发展朝鲜族用品生产。

第七条 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过程中，应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技术改造和

产品结构调整，不断开发新产品，拓宽国内外市场，提高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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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要重视从朝鲜族职工中培养和

选拔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朝鲜族用品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从多方面扶持朝鲜族用品生产的发

展。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保证每年从国家拔给自治州的“ 支

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提取 10% ，由自治州民族事务委

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划列项，专门用于扶持生产朝鲜族用品的企

业。

第十一条 州、县（ 市）两级人民政府应多方筹措资金，设立

发展朝鲜族用品生产基金，增加对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的投入。

第十二条 银行应按照国家利率政策规定，保证企业生产朝

鲜族用品所需流动资金贷款在利率上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税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生产销售的朝鲜

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照顾。

第十四条 朝鲜族用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除国家计划安排

专项供应的以外，不足部分，由物资等部门协助解决；企业的生产

用电、用水，有关部门优先给予安排。

第十五条 企业用于生产朝鲜族用品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的利

息，各级财政应给予适当贴息。

第十六条 对历史包袱沉重的企业，在贷款计息上，按照自治

州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享受同类城镇集体企业的待遇。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通过培训输送人

才、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等方式，扶持朝鲜族用品生产的发展。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负责本行业朝鲜族用品生产企业的管理和指导，并指定

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在各自的职权范围

内，对朝鲜族用品生产实行倾斜政策，扶持朝鲜族用品生产，保证

国家对民族用品生产的各项政策到位。

第二十条 本条例适用于国家有关部门和自治州人民政府确

定的民族用品生产企业。

第二十一条 其他少数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可参照本条例执

行。

2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检查

本条例及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可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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